涞源县2024年7月份民生实事办理情况

一、群众唐某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唐某，申请临时救助，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7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7月底之前将救助金5000元打到本人账户。
二、水云乡群众卫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水云乡卫某生活困难，想申请低保。接到村内申请后，涞源镇包村干部、分管民政工作副职、镇相关工作人员及水云乡村干部到卫红保家中进行入户走访，认为其情况属实。民政工作人员对其经济状况进行核查，核查结果符合纳入低保条件，并于7月份起每月享受保障金额293元。
三、留家庄乡群众徐某反映家门口水管老化，要求修理。经村民反映，因水管老化常常发生水管破裂现象，造成村民家中停水，接到村民反映之后，村委会立即组织维修人员前往现场了解情况并进行抢修，全力保障村民正常用水。
四、网友反映北城子中学食堂脏乱差，希望得到解决。县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进行交办，现问题已经解决。
五、群众郝某家人因行动不便，需要上门办理残疾证。郝某，涞源县上庄乡黄郊村人，因行动不便，申请上门办证服务。接到申请后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于晓亮与郝永梅联系，并安排商定好上门办证时间。事后工作人员到残疾人家中进行残疾评定。
六、上庄乡王某重度残疾，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了解到上庄乡清风沟村王某患有肢体残疾，生活困难，以务农为主，为其办理残疾人生活补贴。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王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残疾人生活补贴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残疾人生活补贴。
七、群众江某需要咨询账户解封情况。江某到人社局询问账户解封情况，经工作人员解释，账户解封之后需要登记身份证号码，为了让群众少跑路，工作人员帮助江某办理账户解封问题，并告知单位电话以便随时咨询。
八、乌龙沟乡群众翟某需要帮助申请独生子女奖励。乌龙沟乡工作人员组织安排包村副乡长刘佳利联系马台村村书记崔新红、马台村主管计生副职刘丽，了解翟某的具体情况，经核实符合申请2024年独生子女奖励条件，为其办理独生子女奖励领取手续。
九、网友反映到椒印铜锅涮肉烧烤就餐后出现腹泻，希望得到解决。县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进行交办，现问题已经解决。
十、水堡镇群众郑某反映柳沟村桥底下河道需要清理。柳沟村支部书记郑福顺反映柳沟村辖区108国道桥底河道於堵，水堡镇人大副主席辛满协调养路工区对所反映河道进行清理工作。将108国道桥底河道进行完全清理，保证汛期河道畅通。
十一、南马庄乡群众王某需要帮助办理营业执照。南马庄乡向阳会村群众王某于2024年6 月18 日网上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王俊现居住在保定市莲池区，由于个体工商户设立业务需本人现场办理，我县暂不支持快递业务，南马庄乡工作人员积极与王某联系，告知其办理营业执照需要的材料且需本人到现场办理，联系后表示由于个人原因不再办理营业执照业务。
十二、王安镇黄台院村民刘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临时救助。王安镇黄台院村村民刘某申请临时救助补贴，刘某条件符合，向王安镇政府提出申请，王安镇政府徐晶晶向黄台院村村干部了解具体情况，该老人符合临时救助补贴条件，审核通过并于7月1日到7月8日在黄台院村进行公示，辖区居民未提出异议。刘某符合发放标准为1000元/月补贴。8月份补贴到户。
十三、网友反映孩子学习压力大，作业特别多，希望得到解决。县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进行交办，现问题已经解决。
十四、群众李某反映西神山村有积存垃圾，需要清理。泉坊镇组织委员李阳威同志，安排工作人员清理西神山村积存垃圾，使西神山村做到垃圾清理无死角、清扫保洁全覆盖，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下一步，泉坊镇将继续深入开展积存垃圾相关清理行动，不断营造“洁净、秩序、文明、美丽”的乡域环境。
十五、群众受某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其后对本次办理结果进行了公示。
十六、走马驿镇花园村王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临时救助。走马驿镇花园村王某，长期在精神病院内住院治疗，且母亲去世，个人无劳动能力，镇政府指派工作人员邬美玲同志上门帮助王某办理临时救助。已拿到1000元临时救助资金。
十七、南屯村群众反映村内河道需要清理。7月15号到南屯村组织村两委班子、公益岗、志愿者对村河道进行疏通，当天出动人员34人、铲车一辆，有效的改善了河道的泄洪能力。
十八、群众杨某反映小东关街污水管道需要清淤。住建局范伟股长带领门宇华与第三方公司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小东关街污水管道清淤工作。
十九、银坊村群众赵某视力残疾，需要帮助申请盲杖。赵某向银坊镇人大副主席于会青咨询关于残疾人士的惠民政策，并反映其丈母娘赵某患有视力残疾。经确认赵某符合盲杖发放的条件，由残联对申请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盲杖已发放。
二十、群众周某希望帮助办理门诊慢性病申报手续。参保人周某不知道如何申请门诊慢性病，医保局巩固脱贫股王飞协助参保人周某，用手机申报门诊慢性病评审认定。
二十一、留家庄乡群众反映马蹄梁有垃圾，需要清理。经了解马蹄梁上有垃圾存在，影响环境卫生，为营造更加干净整洁的环境卫生，留家庄乡机关党支部党员、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组成行动小分队，严格按照“不放过一路一线、一山一坡、一沟一岔”的要求，对马蹄梁、黄花梁区域的游客遗留垃圾进行认真清理，对散落在草木间的各类垃圾捡走放进垃圾袋，进一步打造干净的卫生环境。
二十二、上庄乡徐某年事已高，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为其办理高龄补贴。徐某本人提出高龄补贴的申请，提交了本人的户口页，身份证复印件，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徐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高龄补助人员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高龄补贴事项。本月享受高龄老人生活补贴待遇，每月100元。
二十三、群众邹某希望帮助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传住院报销资料。参保人邹某到医保大厅报销异地门诊，工作人员告知用河北智慧医保上传更加方便快捷，参保人不会小程序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医保局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并帮助其成功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
二十四、涞源镇群众反映西关村有一处空地堆积了大量垃圾，需清理。为了使周围群众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涞源镇第一时间联系包村干部及村干部，利用两天时间集中对堆积垃圾进行清理，共发动10余人，钩机一辆，三轮车三俩，共清理垃圾500余方，确保该村人居环境干净整洁卫生。
二十五、群众李某反映未收到6月份退休金。李某反映没收到6月份退休工资，经核实，本人描述在5月26日更换了社保卡，而6月份支付计划在5月21号已经生成，导致未收到6月退休金，目前，参保信息系统已经更新为新卡号，发放状态为正常发放，7月支付计划可以正常发放。
二十六、乌龙沟乡群众李某已满60周岁，需要帮助办理领取养老保险相关手续。乌龙沟乡包村领导李某联系小庄村村书记李帅、小庄村主管社保副职张书亭，了解李某的具体情况，经核实情况属实，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手续。
二十七、古道村群众马某饮水困难，需要帮助。南马庄乡马某夏季有时供水不足，乡级干部和村两委干部积极入村了解情况，并多次与上次水利部门沟通联系，因地制宜制定解决方案，多方协调铲车等设备，重新铺入了一条水管道，保障了饮水。
二十八、留家庄乡群众范某行动不便，需要申请轮椅。范某填写轮椅申请表，留家庄乡核查情况，向县残联申请，申请下来后发到范某手中，同时工作人员详细为残疾人及家属解读了辅助器具的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以确保残疾人及家属能正确安全使用，并向他们宣传讲解了残疾人优惠政策及享受条件和标准，解答残疾人的政策疑问。
二十九、白石山镇灵吉村群众反映路两侧卫生需要清理。白石山镇党委书记梁小鹏得知情况后，与灵吉村村支部书记杨福心沟通，组织专门人员使用清洁工具，清理道路两侧卫生，整治路面环境，现已清理完成。
三十、群众贾某因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
贾某，生活十分困难，到残联申请临时救助。接到申请后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汪玫琼为其办理申请临时救助的手续。经过核实后，为其填写临时救助申请表，收取其身份证、残疾证、银行卡或社保卡复印件等。临时救助资金待拨付后到其社保卡上。
三十一、群众杨某反映三甲村河道需要清淤。泉坊镇常务副镇长梁晨同志，到三甲村检查河道清淤，并安排工作人员对河道进行疏通，保障河道行洪通畅，提升防洪排涝能力。下一步，泉坊镇将持续开展河道巡查工作，抓紧抓细防汛关键环节，确保全镇安全平稳度汛。
三十二、群众杨某反映其孩子丢失一辆山地自行车，希望帮助找回。泉坊镇民警调取周边监控及走访询问寻找丢失的自行车，在早上巡逻时将自行车找到，现已归还失主。
三十三、群众郑某在宏声家电购买的TCL品牌空调，使用时制冷和制热效果都不好。诉求：退货退款。经市场监管局泉坊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已为消费者维修好，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三十四、水堡镇群众尚某反映需要帮助办理营业执照。水堡镇群众李某想要办理营业执照，行政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尚雪华帮助水堡镇群众李某从手机登录冀时办申请，然后为其办理营业执照。
三十五、杨家庄镇群众反映木吉村至浮图峪村两侧有杂草，需要清理。杨家庄镇党委书记高集中在收到村书记反映后，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对通村公路两侧杂草进行全面彻底地清除和矮化清理，让农村道路整洁畅通。
三十六、金家井乡斜山村群众张某需要入户走访。为落实好对防贫监测户的帮扶措施，金家井乡工作人员与斜山村村两委干部共同入户走访，了解张兵文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并讲解监测户帮扶政策。
三十七、泉坊镇群众周某反映房屋有危险，需要帮助。为强化“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是处理”的责任意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切实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到实处，泉坊镇冀京同志帮助周荣解决房屋危险问题，对其危险房屋进行拆除，确保安全。
三十八、群众何某在宝华家具购买的沙发，送到后发现有质量问题，与商家协商无果。诉求：退货退款。经市场监管局涞源镇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维修好沙发，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三十九、走马驿镇群众张某需要帮助注销志国商店营业执照。张某电话咨询办理涞源县志国商店营业执照注销业务所带相关资料，咨询后带相关手续到走马驿镇行政服务大厅办理涞源县志国商店营业执照注销业务，现已办结。
四十、群众孙某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其后对本次办理结果进行了公示。
四十一、群众杨某反映兴文街雨箅子需要修复。住建局范伟股长带领门宇华与第三方公司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兴文街雨水箅子维修工作。
四十二、水堡镇群众段某反映村里老人需要帮助卖杏。水堡镇水堡村干部段二强通过日常走访，发现村里老人家中杏果丰收但面临销售难题，于是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宣传老人的杏果，吸引买家前来购买，助其找到买家，卖掉杏果。
四十三、水堡镇群众郑某反映本村缺少文化生活。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村民之间的凝聚力，柳沟村支部书记郑福顺牵头，成立组织委员会，积极推动汇演的各项事务。
四十四、白石山镇草厂村杜某无儿无女，无生活来源，需要申请五保。杜某是白石山镇草厂村人，60岁，无儿无女，无生活来源。党委书记梁小鹏得知情况后，让宋晶晶、冉路林和行政综合服务大厅人员调查其具体情况，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给予补助699元，七月补助金已发放。
四十五、群众李某希望帮助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参保人李某到医保中心大厅咨询如何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医保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向其详细讲解激活流程，并现场指导参保人用手机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四十六、南屯镇亚家庄村群众反映村内垃圾需要清理。南屯镇工作人员根据航拍照片和村干部巡查发现垃圾点，组织村内公益岗对垃圾进行清理。
四十七、群众张某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其后对本次办理结果进行了公示。
四十八、群众冯某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走马驿镇南城子村冯某，申请临时救助，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7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将救助金5000元打到本人账户。
四十九、北石佛镇赵家井村李某反映村内垃圾需要清理。针对赵家井部分村民到北石佛镇反映小区内一住户靠拾垃圾为生，所拾的垃圾堆积到其所居住的屋内、楼房前后、地下室、楼道内，气味难闻，严重影响本单位住户生活及其出行。北石佛镇联系了公安、消防、物业等部门连同村干部一起入户对其及其儿子进行了思想教育，其本人开始答应，后又反悔，其儿子帮助做工作，但效果不明显，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根据物业管理相关规定，公安、消防、物业共同行动，雇用了垃圾清理车辆，对其堆放在室外的垃圾进行了清理并对相关部位进行了消杀，同时，物业安排了专门的保洁人员负责每天对其居住的楼前屋后进行清扫，只要发现其堆放垃圾，马上进行清理，保证周围住户的正常生活。
五十、南屯镇张家庄村群众反映村内卫生需要清理。7月17日，南屯镇张家庄村干部组织村两委班子、公益岗、志愿者对村内大街小巷、群众房前屋后、村内死角死面进行清扫，有效的改善了村内人居环境。
五十一、上庄乡王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为其申请低保。了解到黄郊村王赶年全家一口人，种2亩地，以务农为生，年收入4800元，年老患病，无子女，生活不便，刚性支出较大，生活困难。符合最低生活保障补贴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最低生活保障，每月补助金额537元。
五十二、银坊镇群众刘某需要帮助撤销营业执照。银坊镇群众刘某需要帮助撤销营业执照，银坊镇行政综合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告知刘忠敏注销营业执照需要提供的材料，并帮助刘某登录冀时办手机APP提交注销申请，确认申请无问题后，大厅工作人员为其办理注销手续。
五十三、涞源镇龙虎寺村群众反映村内水管漏水，群众用水受到影响。龙虎寺村内的深水井至蓄水池的地下水管由于年代久远腐烂，造成全村人用水困难。经村干部请示后，涞源镇政府联系相关部门对该问题筹措资金，经过五天紧张施工，完成该工程，确保村民正常饮水。
五十四、涞源镇新街群众反映家门口河道旁堆积大量建筑垃圾，需清理。涞源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经与书记镇长沟通，又和水利局沟通协调。及时联系安排施工队伍，对河道旁边建筑垃圾进行了彻底清理。现在已经清理完成完成，确保西关村容村貌干净整洁，人居环境显著提升。
五十五、金家井乡孙家庄村群众薛某需要入户走访。为落实好对防贫监测户的帮扶措施，金家井乡工作人员与孙家庄村两委干部共同入户走访，了解薛某的帮扶政策落实情况，了解其危房改造进度，叮嘱其注意施工安全。
五十六、走马驿镇群众罗某需要帮助注销小罗日用百货店营业执照。罗某电话咨询办理涞源县小罗日用百货店营业执照注销业务所带相关资料，咨询后带相关资料到走马驿镇行政服务大厅办理涞源县小罗日用百货店营业执照注销业务，现已办结。
五十七、群众付某在橘子酒店开了一间房，没有入住。诉求：退款。经市场监管局涞源镇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退款，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五十八、白石山镇石窝村史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史某是白石山镇石窝村人，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向镇领导反映其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申请特困补助。白石山镇党委书记梁小鹏得知情况后，让宋晶晶、冉路林和行政综合服务大厅人员调查其具体情况，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给予补助537元，七月补助金已发放。
五十九、五节涯村群众马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五节崖村马某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工作人员井艳玲收集材料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办理完成后，从7月份开始享受相关政策，每月174.12元。
六十、群众李某反映政府住宅小区需要清理小广告。住建局张宇晅股长带领李文凯与2名物业服务企业人员，对小区内小广告进行清理。
六十一、群众吴某在翰皇擦鞋店洗鞋，洗后鞋出现问题，与商家协商无果。诉求：赔偿。经市场监管局涞源镇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赔偿消费者600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六十二、银坊村群众赵某需要帮助换残疾证。村民赵某需要帮助申请换残疾证，银坊镇人大副主席于会青耐心给其进行讲解换证流程，并为其更换了新的残疾证。
六十三、群众邹某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其后对本次办理结果进行了公示。
六十四、群众李某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其后对本次办理结果进行了公示。
六十五、南韩村村民王某不会操作医疗保险缴费，需要帮助。南韩村村民王某于2024年4月生育一女，未办理2024年新生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家人不会操作，涞源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工作人员对其进行指导，帮助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成功缴费，完成2024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工作，让其享受医保政策，完成报销。
六十六、走马驿镇群众李某反映本村机井不会使用，需技术人员指导。走马驿镇工作人员联系相关技术人员进村指导，明确一名具体责任人专门负责机井使用，全力保障村民机井使用需求，并安排专人向技术人员学习机井使用技术，同时组织村干部同步学习，了解掌握机井使用步骤，确保机井正常使用。
六十七、群众刘某因听力残疾，生活不便，需要申请助听器。刘某，涞源县水堡镇柳沟村人，本人到残联申请助听器。接到申请后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于晓亮为其办理申请辅具的手续，为其适配合适的辅具。
六十八、群众高某在林浩加油站办理1000元加油储值卡，再次到店加油，商家称卡内剩余23元无法使用，消费者不认可。要求：退钱。经市场监管局煤油股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退款，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六十九、乌龙沟乡群众赵某已满60周岁，需要帮助办理领取养老保险相关手续。包村领导冀巍联系后庄村村书记张晓孔、后庄村主管社保副职王建新，了解赵某的具体情况，联系乡社保所所长曹喜双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手续。
七十、群众王某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走马驿镇泉厂背村王某，申请临时救助，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7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将救助金5000元打到本人账户。
[bookmark: _GoBack]七十一、五节崖村群众马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五节崖村马某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工作人员井艳玲收集材料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办理完成后，从7月份开始享受相关政策，每月174.12元。
七十二、群众王某需要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补贴。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建立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服务补贴档案，将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服务补贴申请有关证明材料统一归档，做到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基本信息真实完整、审批手续完备。2024年7月已纳入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每月100元。
七十三、塔崖驿乡群众王某反映即将毕业，希望接收团关系。塔崖驿乡群众王某反映即将毕业，希望接收团关系。接到反映后，塔崖驿乡高度重视，经了解，西杏花村毕业生王某即将毕业，对团关系接收流程不了解，向塔崖驿乡咨询接收流程和相关要求，乡工作人员告知接收流程和需要准备相关材料，王某在网上进行提交，工作人员审核无误后接收团关系，目前王某团关系已经接收。
七十四、涞源镇香炉屯群众反映饮水管道经常损坏，需维修。接到香炉屯村民反映饮水管道年久失修，经常损坏问题后，涞源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经反复与水利局和工程技术人员沟通联系，最后立项对年久失修的管道进行重新修整。目前施工队伍正在抓紧施工之中，确保居民能够及时保障安全用水。
七十五、金家井乡岳家庄村群众反映村内环境需要清扫。为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确保岳家庄村村内卫生干净整洁，金家井乡本着人民至上的原则，2024年7月26日，组织岳家庄村村干部、网格员、公益岗人员对村内卫生进行了清理工作，现已清理完成。
七十六、群众徐某反映阁院路时间控制器损坏，需要修复。住建局徐长河主任带领股室工作人员与2名第三方公司人员，到达现场对损坏的时间控制器进行了维修。
七十七、红花峪村群众井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红花峪村井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工作人员井艳玲收集材料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办理完成后，从7月份开始享受相关政策，每月174.13元。
七十八、群众刘某希望帮助办理门诊慢性病鉴定申请。涞源县参保居民刘某，不知道怎么办理慢性病。医保局基金监管股李芳芳同志积极为其详细解答。用涞源县参保居民刘福星的微信号关注智慧医保上传其病例，然后帮其选择鉴定医院并告诉去医院的认定流程。
七十九、银坊镇银炉台村刘某想要了解反诈政策。
（此项问题由银坊镇负责具体办理）
办理情况：银坊镇宣传委员刘怡君在银炉台村下乡时，遇到村民刘来义，其本人主动咨询反诈相关政策，于是宣传委员刘怡君向刘来义口述了部分政策，又给他观看了一些反诈宣传视频，现刘来义的反诈意识明显加强。
80.群众孙某反映丢失一部手机，希望帮助找回。孙女士报警称：涞源镇信访局，有一手机丢失，需要民警帮助，民警到场后通过调取现场监控了解，已找到手机归还给报警人。
八十一、群众冉某在美信电子购买的手机，使用后一个月没信号，手机卡顿。诉求：换新机。经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调查，消费者已使用45天，根据手机三包已超过换新期，现在只能维修，与消费者沟通后消费者同意返厂检测维修，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八十二、白石山镇草厂村刘某无儿无女，无生活来源，需要申请五保。刘某是白石山镇草厂村人，64岁，无儿无女，无生活来源，刘胜利申请特困救助。行政综合服务大厅主任宋晶晶得知情况后，让大厅人员冉路林调查其具体情况，经审核、公示无异议，给予救助699元，7月救助金已发放。
八十三、汤子岭村群众郭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汤子岭村郭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工作人员井艳玲收集材料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办理完成后，从7月份开始享受相关政策，每月176.64元。
八十四、群众马某需要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残疾人马某向走马驿镇蒲头村委会提出申请，村委会应在接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完成情况核实，乡（镇）政府初审、县级残联复审、县级民政部门审定。2024年7月已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每月96元。
八十五、群众庞某因听力残疾，生活不便，需要申请助听器。庞某，涞源县上庄乡跃子沟村人，本人到残联申请助听器。接到申请后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于晓亮为其办理申请辅具的手续，为其适配合适的辅具。
八十六、群众李某需要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补贴。上庄乡万子村李某，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条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7天后，报县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7月已纳入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每月100元。
八十七、王安镇王家庄村民反映粮补钱未收到，需要帮助。王安镇领镇导赵博主席接到群众热线后，及时进村入户向当事人及村干部了解具体情况，并且跟村干部和老一辈人了解当年分地情况，经查找当年分田到户登记表，魏某名下0.9亩地在其舅舅名下，经赵博主席对其双方调解沟通，魏某舅舅把最近几年地补贴钱和0.9亩地归还魏某。
八十八、群众王某需要咨询退休补费问题。王某到人社局咨询退休补费问题，人社局工作人员查阅其个人档案，经核查，属于企业欠费补缴人员，需前往市局进行档案审批，事后，工作人员前往市局审批其补缴养老保险档案，核准补缴年限。
八十九、白石山镇西龙虎村群众反映希望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根据群众反映在文化方面的需求情况，文旅局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精心安排，由7月14日在白石山镇西龙虎村演出。涞源县剧团演员们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群众驻足观看，赞不绝口，让村民感受到戏曲文化的强大魅力，享受到精彩绝伦的文化盛宴。
九十、群众胡某反映丢失电动车一部，希望帮助找回。胡某报警称：泉坊镇滨湖三期，电动自行车找不到了，泉坊镇民警到场后了解，通过调取监控，系一路人将电动车推走，经查找了解该路人把电动车认为自己家的电动车，后将电动车归还报警人。
九十一、群众徐某反映阁院路路灯杆晃动，需要修复。住建局徐长河主任带领股室工作人员与2名第三方公司人员，到达现场对晃动的路灯杆进行了维修。
九十二、王安镇芦草湾村民张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临时救助。芦草湾村村民张某申请临时救助补贴，张某条件符合，向王安镇政府提出申请，王安镇政府徐晶晶向芦草湾村村干部了解具体情况，该老人符合临时救助补贴条件，审核通过并于7月2日到7月9日在芦草湾村进行公示，辖区居民未提出异议。张某符合发放标准为1000元/月补贴。8月份补贴到户。
九十三、群众张某因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张某，涞源县东团堡乡杨庄村人，因生活十分困难，到残联申请临时救助。接到申请后残联理事长齐小良核实后，安排汪玫琼为其办理申请临时救助的手续，会计为其拨付救助资金。
九十四、群众赵某反映广平大街绿化带需要清理。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李会、赵英杰与多名第三方养护人员，到现场指导广平大街绿化带清理工作。
九十五、东团堡村群众赵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村赵志万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工作人员井艳玲收集材料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办理完成后，从7月份开始享受相关政策，每月176.47元。
九十六、上庄乡董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为其申请低保变更。了解到上庄村董金山务农，身患重病，收入低，生活不便，刚性支出较大，生活困难。了解到董金山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变更，董金山最低生活保障变更已办结，每月补助金额537元。
九十七、群众张某需要申请残疾人护理补贴。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人员档案，将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有关证明材料统一归档，做到残疾人基本信息真实完整、审批手续完备。残疾人张某，向走马驿北城子村委会提出申请，按《实施意见》规定提交相关材料。村委会应在接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完成情况核实，不再进行公示;乡（镇）政府初审、县级残联复审、县级民政部门审定。 2024年7月已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90元。
九十八、银坊镇合婚台村张某需要帮助办理保定市平安建设小程序。村民张某主动找到银坊镇刘委员，咨询平安建设小程序操作流程，详细了解到该程序的作用和每一步的操作流程，之后又手把手的教操作，耐心讲解程序中每个板块的作用和具体操作，并录制了操作视频，发到村群里，不仅让张大明学会了操作流程，其他村民也有了清楚的了解。
九十九、南屯镇马圈村群众反映希望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根据群众反映在文化方面的需求情况，文旅局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精心安排，由县剧团负责于7月10号在南屯镇马圈村演出，戏曲的舞台设计充满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如诗如画，令人心旷神怡。戏曲的服饰华丽多彩，如同一幅精美的画卷，令人流连忘返。悠扬的唱腔、华丽的服饰、精彩的表演，这是戏曲给人的独特享受。群众驻足观看，赞不绝口。今后，文旅局将积极争取上级部门工作支持，将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持续开展下去，丰富基层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一百、群众龙某反映涞源县太行城乡建设集团拖欠其工资，希望要回。龙女士在涞源县太行城乡建设集团从事资料员工作，已离职，未签劳动合同，拖欠2024年5月和6月的工资650元左右，希望尽快发放工资。经人社局工作人员过协调，工资已经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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